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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仲英科技楼建设工作领导组
第三次会议纪要

唐仲英科技楼建设工作领导组成员、各有关部门：

2006年9月6日下午，吴勉华校长主持召开了唐仲英科技楼建设工作领导组第三次会议。张树泉副校长、段金廒副校长、财务处夏有兵处长、科技处王中越处长、狄留庆副处长、审计处程革处长、吴青杨副处长、中研院过玮峰副院长、基建处潘玉荣处长、王进副处长、王卫科长参加了会议。

基建处汇报了唐仲英科技楼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进展情况，科技处、中研院汇报了对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高校就科技楼设计和建设进行调研的情况，招投标办公室简要介绍了参与邀标的设计单位情况，财务处就省财政拔款的有关事项进行了通报；会议研究分析了初步方案设计招标中的有关问题，对于下一阶段科技楼建设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张树泉副校长、段金廒副校长分别就基本建设报批程序、注意事项、科技楼实验室设计和方案选择发表了重要意见。会议形成了以下决定。

一、正式成立唐仲英科技楼建设工作领导组和工作小组，具体成员名单由基建处草拟，校办印发。基建处负责统筹今年下半年科技楼建设工作任务，科技处、中研院、招投标办、财务处要给予必要的协助，任务进度应当包括各部门与科技楼建设相关的全部工作。要进行细化，制订工作任务书，明确责任人，工作任务明细以成立领导组文件附件形式印发。

二、建立唐仲英科技楼建设情况每月通报制度，基建处负责建设工作情况简报的信息收集和文字整理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在资料信息方面给予积极配合。

三、科技处和中研院要组织进一步调研工作，要确定参与调研的人员，调研要形成书面报告，为深化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与设计单位建立良好的沟通互动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和准备丰富的资料。作为使用单位，科技处和中研院要积极主动地介入科技楼建设的全过程，为方案的优化和实施提供支持。

四、财务处要继续抓紧与省财政厅进行磋商，落实省政府经费的下拔。要积极开拓思路，解决好省政府经费和唐仲英基金会捐赠款的逐步到位问题。

五、招投标办公室要按照标书规定的时间接受初步方案投标书，要确定校内外征求初步方案意见工作的具体时间、地点，确保征求意见过程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可信度高。对于科技楼后期的各类招标工作，招投标办要及早介入、提前准备，为基建部门在建设时间上争取主动。

六、基建处要继续做好与规划部门的联系和沟通，为初步方案尽早通过南京规划委员会的选择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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